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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護制度與犯罪防治

鎮華

(臺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主任觀護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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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代
刑
事
思
想
，
由
於
行
為
科
學
之
發
達
，
社
會
連

帶
思
想
之
影
響
，
已
掘
棄
往
昔
的
報
應
主
義
。
刑
罰
的
目

的
，
已
由
消
極
的
懲
罰
趨
於
積
極
的
教
育
。
本
於
教
育
刑

主
義
之
理
念
，
認
為
刑
罰
乃
在
於
教
育
、
改
善
犯
人
，
使

之
適
於
社
會
生
活
。
因
而
不
獨
在
行
刑
處
遇
上
不
斷
謀
求

改
進
，
且
在
刑
罰
之
根
本
手
段
上
亦
有
重
大
之
突
破
。
近

世
紀
以
來
，
刑
罰
多
以
自
由
刑
為
中
心
，
認
為
將
犯
罪
人

拘
禁
於
一
定
之
場
所
，
剝
奪
其
自
由
，
使
之
與
社
會
隔
離

，
乃
是
達
到
肪
衛
社
會
之
最
有
效
手
段
。
椎
就
特
別
預
防

之
功
能
觀
察
，
自
由
刑
未
必
能
適
合
於
所
有
之
犯
靠
人
，

尤
其
短
期
自
由
刑
之
流
弊
，
已
證
明
自
由
刑
並
非
絕
對
有

教
可
行
之
手
段
，
因
而
乃
有
假
釋
，
說
刑
以
及
具
有
處
遇

教
育
化
、
個
別
化
、
社
會
化
等
特
性
的
現
代
觀
龍
制
度
的

產
生
。由

於
社
會
變
遷
之
加
速
、
工
商
之
發
連
、
社
會
倫
理

與
家
庭
功
能
之
解
組
，
價
值
觀
念
之
變
易
，
致
青
少
年
犯

罪
日
益
滋
長
，
如
何
有
教
防
制
車
間
少
年
犯
罪
，
乃
成
為
舉

世
各
國
一
致
重
觀
的
課
題
。
本
於
社
會
連
帶
責
任
及
耕
恕

思
想
，
對
於
思
慮
未
週
，
身
心
未
成
熟
的
少
年
犯
，
「
宜

教
不
宜
罰
」
之
主
張
造
成
為
各
國
少
年
立
法
之
共
同
原
則

。
我
國
自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仿
歐
美
諸
國
先
例
，
於
圍
內
開

始
推
展
觀
護
工
作
，
先
就
少
年
部
分
加
以
實
施
，
及
民
國

七
十
年
成
人
觀
護
工
作
因
各
地
方
法
院
檢
察
處
觀
護
人
之

設
置
始
行
開
始
。
觀
護
制
度
之
建
立
，
正
顯
示
我
國
刑
罰

思
想
己
逐
漸
由
傳
統
理
念
邁
向
新
的
近
代
刑
事
政
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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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觀
護
制
度
之
淵
源
及
其
演
進

一
、
美
國
觀
謹
制
度
之
發
展

觀
護
制
度
在
美
國
最
初
成
為
成
文
法
是
一
八
七
八
年

麻
塞
諸
塞
州
之
立
法
，
惟
對
麻
州
之
立
法
貢
獻
最
大
者
則

是
被
稱
為
觀
龍
之
父
|
|
約
翰
奧
古
斯
都
。
奧
民
將
其
一

生
全
部
貢
獻
於
罪
犯
之
觀
謹
，
將
刑
之
猶
豫
和
監
督
結
合

在
一
起
，
導
引
後
來
觀
護
工
作
之
方
向
。
至
一
八
九
九
年

芝
加
哥
設
立
7

第
一
所
少
年
法
院
，
該
法
院
將
違
反
法
律

之
未
滿
十
六
歲
之
少
年
認
為
是
非
行
少
年
而
付
手
觀
護
。

再
至
一
九
一
二
年
為
止
全
美
四
十
七
州
、
哥
倫
比
亞
特
區

、
阿
拉
斯
加
、
波
多
黎
各

、
夏
威
夷
均
先
後
成
立
少
年
法

侯
，
其
中
三
十
五
州
及
哥
倫
比
亞
特
區
同
時
亦
有
成
人
觀



護
制
度
之
設
立
。
一
九
二
五
年
美
國
國
會
正
式
批
准
公
布

「
聯
邦
觀
護
法
」
，
其
中
規
定.• 

「
所
有
美
國
法
院
，
對

於
觸
犯
聯
邦
法
規
之
犯
罪
者
，
基
於
公
共
利
益
及
被
告
個

人
需
要
，
在
司
法
程
序
後
認
為
適
當
時
，
有
權
延
緩
案
件

處
置
，
或
延
緩
刑
之
執
行
，
而
將
被
告
附
以
一
定
期
間
及

一
定
條
件
交
付
觀
護
。
」

二
、
英
國
觀
護
制
度
之
發
展

在
英
國
最
早
之
觀
護
制
度
立
法
，
雖
可
糊
及
於
公
一
兀

九
四
0
年
之
亞
瑟
斯
坦
王
之
法
律
﹒
，
該
法
規、一
定
凡
應
與
死

刑
的
十
五
歲
以
下
少
年
不
執
行
其
刑
，
而
委
諸
主
教
監
督

。
但
最
早
具
體
的
從
事
於
觀
護
工
作
者
，
則
被
公
認
係
伯

明
罕
法
官
希
爾
。
公
元
一
八
七
九
年
的
「
簡
易
裁
倒
法
」

'
一
般
被
視
為
英
國
最
早
之
觀
護
立
法
，
公
元
一
八
八
七

年
文
制
定
了
「
初
犯
者
觀
護
法
」
'
追
至
公
元
一
九

O
七

年
所
制
定
之
「
犯
罪
觀
護
法
」
可
說
是
最
完
整
且
名
符
其

實
的
具
有
現
代
觀
懿
制
度
意
義
之
立
法
。

三
、
我
國
觀
謹
制
度
之
發
展

我
國
觀
證
制
度
之
實
施
，
為
期
較
晚
，
少
年
事
件
處

理
法
雖
早
於
民
國
四
十
四
年
由
司
法
行
政
部
起
草
，
民
闊

四
十
七
年
送
立
法
院
審
議
，
民
國
五
十
一
年
一
月
三
十
一

日
總
統
明
令
公
布
，
但
並
﹒
未
立
剖
付
諸
實
施
。
民
國
五
十

七
年
九
月
司
法
行
政
部
在
各
地
方
法
院
設
置
觀
護
人
專
司
，

保
護
管
束
事
宜
，
係
依
攘
保
安
處
分
執
行
法
，
乃
觀
議
制

度
在
我
國
建
立
之
開
始
。
直
至
民
國
六
十
年
七
月
一
日
少
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修
正
質
施
，
我
國
觀
護
制
度
才
真
正
進
入

具
體
運
作
之
階
段
。
其
間
五
十
八
年
頡
布
「
義
務
觀
護
人

設
置
規
則
」
'
六
十
二
年
推
行
「
大
專
在
學
背
年
參
與
少

年
輔
導
工
作
中
刀
案
」
及
「
宗
教
間
體
協
助
法
院
觀
護
工
作

委
員
會
」
與
六
十
九
年
「
中
華
民
閥
觀
護
協
會
)
之
成
立

，
對
於
我
圍
觀
龍
制
度
之
健
全
發
展
助
從
甚
多
。
民
國
七

十
年
法
務
部
於
各
地
方
法
院
檢
察
處
設
置
觀
護
人
，
職
司

r
T八
歲
以
上
之
人
之
保
護
管
束
工
作
，
我
國
觀
護
制
度
乃

漸
完
備
。
綜
上
以
觀
，
可
知
我
國
觀
龍
制
度
之
建
立
，
係

由
公
職
制
度
逐
漸
推
及
義
務
人
員
之
參
與
，
以
及
由
少
年

觀
證
逐
漸
擴
及
成
人
保
護
管
東
為
兩
大
特
色
。

鑫
、
觀
護
制
度
在
犯
罪
防
治
中
所
扮

演
之
角
色

犯
罪
乃
社
會
無
可
避
侃
之
現
象
，
因
此
，
犯
罪
防
治

是
社
會
全
盤
性
的
工
作
，
無
法
由
任
何
單
一
機
構
來
完
成

，
唯
有
透
過
社
會
全
民
的
參
與
及
協
調
來
達
成
減
少
犯
罪

與
預
防
再
犯
之
目
的
，
有
鑑
於
此
，
行
政
院
乃
於
民
國
六

十
八
年
八
月
核
定
「
防
制
青
少
年
犯
罪
芳
裳
，
一
，
責
成
法

務
部
統
籌
協
調
各
有
關
單
位
辦
班
之
，
期
能
結
合
一
切
力

量
，
共
同
致
力
犯
罪
防
治
工
作
，
方
案
曾
經
多

次
修
正
，

參
與
單
位
計
有

•• 

司
法
院
及
其
所
屬
法
院
，
法
務
部
接
所

屬
檢
察
處
、
眩
所
。
內
政
部
盤
警
政
署
、
職
訓
為
、
經
濟

部
暨
工
叫
來
局
、
教
育
部
、
車
間
輸
入
蚵
蚓
、
衛
生
間

吊自
、
人
事
行
政

局
、
新
聞
局
，
各
市
政
府
暨
社
會
、
教
育
、
警
政
廳
處
局

、
救
閱
園
、
章
萃
總
會
及
更
生
保
護
會
等
機
關
、
闊
體
。

可
見
犯
罪
防
治
工
作
千
頭
萬
緒
，
泊
蓋
範
間
更
為
廣
泛
。

觀
禮
制
度
在
犯
罪
防
治
體
系
中
，
與
監
所
制
度
，
輔
有
制

度
及
更
生
保
護
制
度
，
同
被
觀
為
司
法
矯
治
之
方
法
的
一

種
，
且
被
學
者
譽
為
最
有
梭
的
矯
治
芳
法
，
這
是
間
為
觀

草
制
度
共
有
如
下
的
指
那
個
特
質
。

L

明
，
誣
制
度
是
一
種
優
良
的
社
會
處
遍
，
一
種
犯
知

矯
正
處
遇
。

Z

觀
護
處
分
的
對
象
除
一
般
犯
努
人
外
，
並
包
括
犯

罪
少
年
及
虞
犯
少
年
。

n
a
觀
麓
的
本
質
是
監
督
、
服
務
而
非
刑
罰
。

4
觀
護
工
作
是
以
個
案
工
作
俑
基
礎
的
專
業
工
作
。

"
江
觀
護
處
分
是
以
具
有
感
應
性
的
罪
犯
為
服
務
對
象

，
所
以
是
有
選
擇
性
的
。

6

觀
護
制
度
是
以
個
集
分
析
及
保
護
管
東
為
主
要
內

P長，

佇立﹒

。

因
之
，
觀
護
制
度
在
犯
罪
矯
治
土
具
有
下
列
幾
項
功

也
匕•• 

lthn 

L

值
和
刑
罰
處
罰
，
矯
正
犯
罪
習
性
。

立
以
自
由
代
替
監
禁
，
以
保
護
代
替
威
嚇
，
以
生
產

代
替
消
耗
。

a

費
用
低
成
肌
且
再
犯
率
低
。

4

對
初
犯
者
及
少
年
犯
特
其
道
隱
性
。

F
a
觀
護
處
遇
較
合
於
人
道
。

n
a
符
合
最
新
的
刑
事
政
策
。

由
是
可
見
觀
謹
制
度
在
犯
罪
防
治LL
的
重
要
性
，
因

之
筆
者
認
為
，
觀
護
制
度
乃
「
司
法
體
系
中
的
以
社
會
工

作
為
取
向
之
一
種
助
人
成
長
的
綜
合
性
服
務
的
專
業
化
工

作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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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
、
我
國
推
展
觀
護
制
度
之
現
況

一
、
少
年
觀
誼
工
作
概
混

我
閻
推
展
觀
護
制
度
，
始
於
少
年
部
卦
。
係
民
國
五



十
七
年
九
月
設
置
觀
護
人
專
司
保
護
管
東
開
其
端
，
迄
今
，

將
府
十
七
年
，
工
作
範
國
依
按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之
規
定

，
包
括
:

L

調
查
、
蒐
集
關
於
少
年
管
訓
事
件
之
資
料
o

z

對
於
少
年
觀
護
昕
少
年
之
觀
護
事
項
。

在
掌
理
保
護
管
束
事
件
。

-
4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上
所
定
之
其
他
事
項
，
諸
如
出

庭
陳
述
意
見
，
執
行
試
驗
觀
察
，
假
日
生
活
輔
導

，
急
速
輔
導
，
推
展
榮
譽
觀
護
人
制
度
與
大
專
在

學
背
年
參
與
少
年
輔
導
工
作
方
案
等
等
。

觀
護
制
度
之
主
體
為
觀
護
人
，
觀
護
人
之
任
用
，
依
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之
規
定
，
其
資
格
有
一
→
一
•• 

L

觀
護
人
考
試
及
格
者
。

n
'，
“
曾
在
公
立
或
教
育
部
立
察
或
認
可
之
一
辱
科
以
上
學

校
法
律
、
教
育
、
社
會
或
心
理
等
科
，
系
或
相
關

科
、
系
畢
業
，
具
有
任
用
資
格
者
。

1
曾
在
響
官
學
校
本
科
或
專
科
與
觀
護
業
務
相
關
之

科
、
系
畢
業
，
具
有
任
用
資
格
者
。

我
國
自
民
國
五
十
一
年
起
師
於
高
等
考
試
中
增
設
觀

護
人
類
科
，
選
拔
一
息
才
，
除
民
閻
六
十
四
年
至
六
十
八
年

停
考
四
年
外
，
均
以
高
考
或
特
考
方
式
選
拔
人
才
，
目
前

各
法
院
之
觀
護
人
均
為
大
學
以
上
程
度
(
其
中
碩
士
學
位

者
亦
甚
多
)
高
考
分
發
任
用
者
。
畫
灣
地
區
各
地
方
法
脫

觀
護
人
編
制
為
一
一
0
人
(
其
中
主
任
觀
護
人
十
四
人
)

，
實
際
在
職
者
僅
一
O
四
人
，
司
法
院
預
計
在
未
來
五
年

內
將
增
加
員
額
二
十
人
。
觀
護
人
以
下
，
尚
未
依
法
配
置

佐
迎
之
書
記
官
，
執
達
員
等
佐
理
人
員
。

除
六
十
九
年
以
前
考
取
人
員
經
由
職
前
訓
練
後
派
職

任
用
外
，
近
四
年
高
考
錄
取
人
民
均
係
先
分
發
，
俟
適
當

時
間
再
行
調
訓
，
觀
護
人
職
前
訓
練
一
二
一
、
三
期
均
為

三
個
月
，
除
第
一
期
無
法
實
習
外
，
二
、
三
兩
期
均
含
二

個
月
之
實
習
，
在
職
訓
練
六
十
九
年
後
僅
舉
行
一
次
，
為

期
一
週
'
調
訓
未
參
加
職
前
訓
練
之
人
員
，
以
加
強
其
知

能
。

六
十
九
年

七
十
年

七十

年

七
十
二
年

七
十
三
年

觀
護
人
之
職
掌
已
如
上
述
，
惟
其
中
關
於
「
少
年
觀

禮
所
少
年
之
觀
護
專
項
」
甘
情
勢
變
吏
，
自
少
年
事
件
處

理
法
施
行
迄
今
，
均
屬
吳
文
，
未
能
發
生
法
律
規
定
之
作

用
。
各
法
院
觀
護
人
之
工
作
，
以
饗
部
調
查
，
保
護
管
束

，
及
假
日
生
活
輔
導
為
主
要
部
分
，
其
詳
細
情
形
如
下
述

附
表
﹒
.

表

最
近
五
年
保
護
管
束
少
年
教
總
數
及
再
犯
比
例
表

總

數

犯

七
六
O

攘
上
表
統
計
顯
示
，
觀
護
人
受
理
之
案
件
，
近
五
年

來
平
均
數
字
為
每
人
每
月
保
護
管
束
二

O
六
人
，
審
前
調

查
十
人
，
假
日
生
活
輔
導
二
十
四
人
。
此
處
尚
有
策
法
以

數
字
表
現
之
工
作
，
如
團
體
活
動
、
文
康
比
賽
、
親
職
教

心
U

LLF 
0
.
。
一
二
六
九

0
.
。
一
-
一
一
一
五

例

表

最
近
五
年
審
前
調
查
件
數

J
f
f
/
/伴
|
戲
一

戶
怯
h
叮
/
「
|
|

六
十
九
年
一
二
、
六
七
五

七
十
年
一
一
一
、

O
九
O

七
十
一
年
一
→
二
、
一
二
一
二

七
十
二
年
一
一
二
、
九
七
四

七
十
三
年
一
三
一
、
七
七
六-101 一

件

數

表
三
最
近
五
年
假
日
生
活
輔
導
件
數

/
/

件
數
一

/
/
f

一
件
數

一
年
度
/
/
/
一

六
十
九
年
一
四
、
六
二

O

七
十
年
一
五
、

O
二
六

七
十
一
年
一
四
、
八
二
六

七
十
二
年
一
四
、
三
六
六

七
十
三
年
一
四
、
二
八
九

育
、
學
業
、
職
業
之
輔
導
學
均
未
列
入
，
可
見
負
荷
況
重

之
一
斑
，
因
之
，
觀
護
人
必
須
禮
拜
天
上
班
，
以
加
強
為

少
年
之
服
務
工
作
。

二
、
成
人
觀
護
工
作
概
況



成
人
之
觀
罷
工
作
，
自
民
國
七
十
年
開
始
實
施
，
為

時
尚
鈕
，
許
多
制
度
尚
在
積
極
規
劃
建
立
之
中
。
成
人

觀
護
制
度
之
對
象
，
為
十
八
歲
以
上
之
人
而
有
下
列
情
事

之
一
者•• L

經
假
釋
出
獄
者
。

且
經
接
刑
之
宜
告
，
並
交
付
執
行
管
束
者o

a

以
保
護
管
束
代
替
保
安
處
分
之
人
。

目
前
各
地
檢
處
觀
護
人
之
編
制
為
三
十
八
人
，
在
職

卓
有
為
三
十
五
人
(
均
未
有
主
任
觀
護
人
之
設
置
)
，
法
務

部
預
計
在
未
來
五
年
內
增
加
員
額
二
人
。
任
用
資
格
依
少
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之
規
定
辦
理
，
多
屬
大
學
以
上
程
度
且
經

高
等
考
試
及
格
分
發
任
用
，
並
於
職
前
接
受
為
期
二
至
四

週
的
職
前
訓
練
。
其
案
件
負
擔
每
人
每
月
保
護
管
束
一
九

四
人
。

伍
、
觀
護
制
度
之
檢
討
與
展
望

我
國
實
施
觀
護
制
度
為
時
鎧
暫
，
尚
未
逾
十
七
年
，

如
以
一
個
人
的
發
展
過
程
而
言
，
十
六
、
七
歲
正
是
背
年

期
，
是
由
少
年
變
成
成
年
人
的
階
段
，
必
然
會
面
臨
如
數

的
困
難
與
挑
戰
，
就
像
目
前
觀
護
制
度
所
面
臨
的
問
題
一

樣
，
炫
就
其
鋒
學
大
者
，
列
舉
於
后•• 

L
觀
護
制
度
在
司
法
體
系
中
未
受
到
應
有
之
重
視
。

三
缺
乏
有
放
率
之
領
導
組
織
，
缺
乏
整
體
規
剖
，
未

能
建
立
完
駱
一
之
督
導
指
揮
系
統
。

。
也
觀
護
制
度
目
前
分
隸
司
法
院
及
法
務
部
兩
個
體
系

，
少
年
與
成
年
加
刑
法
交
流
，
質
宜
早
日
合
而
為
一

，
以
能
充
分
發
揮
功
能
。

A
t觀
誰
制
度
在
司
法
體
系
中
，
為
矯
治
工
作
之
一
環

，
目
前
闡
牆
內
之
處
遇
，
己
獨
成
體
制
，
而
閩
牆

外
處
過
的
觀
護
制
度
，
猶
分
別
隸
屬
少
年
法
庭
與

檢
察
處
，
是
否
亦
應
賦
予
相
當
之
地
位
?
頗
值
吾

人
深
思
，
蓋
今
日
圍
牆
外
之
處
遇
對
象
遠
超
過
園

艙
內
者
，
且
社
會
資
源
之
結
合
運
用
非
頌
相
賞
之

組
織
難
以
竟
其
功
。

5

目
前
觀
護
法
令
散
亂
且
乏
系
統
，
亞
宜
從
速
訂
定

「
觀
護
專
法
」
以
強
化
功
能
，
奠
定
觀
謹
制
度
之

良
好
基
石
。

n
a
強
化
觀
護
人
之
權
能
，
俾
技
職
相
當
，
以
賀
靈
活

運
用
。

1

觀
護
工
作
應
包
括
受
案
工
作
，
且
應
與
犯
罪
預
防

，
更
生
保
護
相
結
合
。

a

合
理
增
加
觀
護
人
員
額
，
以
減
輕
負
擒
，
提
高
服

務
品
質
，
並
應
配
置
助
理
人
員
，
俾
能
充
分
發
揮

專
業
化
之
特
性
。

Q
的
觀
龍
人
之
汁
遲
管
道
，
公
平
合
理
之
符
適
應
為
目

前
急
待
改
進
之
重
要
課
題
，
觀
護
人
在
目
前
司
法

體
系
中
之
地
位
係
介
於
推
檢
與
書
記
官
間
，
但
倖

給
收
入
卻
少
於
受
其
指
揮
監
督
之
萬
記
官
，
不
但

有
違
組
織
原
理
，
且
嚴
重
影
響
工
作
情
緒
，
間
接

將
影
響
服
務
品
質
。

m
適
當
調
整
觀
護
人
之
工
作
環
境
，
充
實
設
備
，
加

強
職
前
、
在
職
之
各
種
訓
線
及
研
究
，
因
為
「
人

」
的
問
題
，
非
常
復
雜
，
行
為
改
變
技
術
與
知
識

日
新
月
異
，
宜
時
加
充
賀
，
否
則
很
法
達
成
改
變

行
為
之
鼠
標
。

犯
知
防
治
是
一
長
期
性
、
全
面
性
的
工
作
，
觀
議
制

度
是
防
治
犯
罪
工
作
之
一
環
，
也
於
在
我
國
尚
屬
草
創
，

施
行
過
程
，
難
免
有
亦
被
人
瞭
解
，
發
生
設
備
人
力
之
不

足
，
法
說
不
夠
完
備
等
等
之
缺
憾
，
惟
就
過
去
十
七
年
來

的
經
驗
，
各
項
缺
憾
正
逐
漸
在
設
法
改
正
中
，
吾
人
深
信

，
在
本
於
我
國
國
情
需
要
而
不
盲
目
附
從
他
人
之
原
則
，

客
觀
而
詳
實
地
了
解
間
關
之
所
在
，
確
賞
鼓
訂
切
合
質
際

之
刑
申
苛
政
策
，
並
謀
與
眾
社
檢
、
監
所
、
哺
育
、
更
生
等
制

度
相
結
成
一
膛
，
相
輔
相
成
，
觀
種
制
度
必
將
被
世
人
所

重
稅
。

二
、
討

論

主
持
人
林
司
長
學
雜
報
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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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們
從
題
目
來
君
，
剖
可
肯
定
觀
護
制
度
對
犯
罪
防

治
的
積
極
效
果
。
我
們
知
道
，
為
主
任
是
觀
護
工
作
行
列

中
的
先
驅
者
，
一
個
最
適
合
此
一
題
目
的
主
講
人
，
而
我

亦
可
以
說
是
一
位
最
合
泊
的
主
持
人
，
從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
七
月
法
務
部
保
護
司
的
一
位
司
長
開
始
，
發
展
到
目
前
有

四
個
科
，
二
十
位
同
仁
，
目
前
最
重
要
的
工
作
是
要
把
觀

護
制
度
從
少
年
推
展
到
成
年
觀
護
，
目
前
已
有
三
十
四
位

觀
護
人
在
地
檢
處
工
作
，
目
前
還
有
三
位
缺
額
，
將
來
還

準
備
增
加
二
位
。
成
年
犯
觀
護
與
少
年
犯
觀
護
是
觀
護
工

作
，
但
目
前
分
成
二
軌
，
今
天
由
我
們
二
個
人
在
一
起
，

共
聚
一
堂
，
應
該
是
象
徵
我
國
觀
龍
制
度
正
有
效
合
作
推

展
。周

家
歐
教
授
發
、
-
1
世
•• 



剛
剛
主
講
人
已
將
觀
護
制
度
的
內
容
說
得
很
詳
盡
，

我
個
人
在
畫
大
、
中
興
大
學
上
「
少
年
犯
罪
與
觀
護
制
度

」
的
諜
，
深
知
觀
護
工
作
創
業
惟
艱
，
是
一
件
非
常
不
容

易
的
事
情
，
這
里
我
有
兩
個
意
見
提
出•• 

第
一
:
有
關
觀
證
制
度
在
司
法
體
系
中
，
為
何
→
直

未
受
應
有
的
重
視
，
此
一
問
題
的
確
很
嚴
重
，
不
只
中
日

外
國
貨
施
一
百
年
來
，
觀
護
人
在
少
年
法
庭
及
刑
事
法
庭

所
提
調
查
報
告
，
仍
未
為
裁
判
人
員
所
重
棍
，
但
是
我
們

應
如
何
做
才
能
使
人
家
重
視
，
必
須
知
己
知
彼
，
才
能
百

戰
百
醋
。
我
教
觀
護
制
度
，
也
是
觀
護
協
會
顧
問
，
我
個

人
有
種
體
驗
，
我
國
不
受
重
棍
，
只
是
一
味
希
望
要
求
人

家
重
稅
;
國
外
則
一
定
要
探
討
不
受
重
視
的
原
因
，
加
以

調
查
、
研
究
，
觀
護
人
所
提
調
查
報
告
，
到
底
有
多
少
人

被
踩
取
，
被
揉
取
的
理
由
是
什
麼
?
不
被
採
取
的
原
因
是

什
麼
?
我
們
說
句
實
話
，
我
們
都
希
墓
觀
護
人
所
提
出
的

報
告
受
重
親
，
但
今
天
觀
護
人
在
司
法
體
系
都
不
受
重
說

，
今
天
如
果
我
們
的
保
護
司
長
在
法
隨
真
做
副
院
長
，
做

法
官
的
時
候
，
可
能
他
要
提
出
問
題
，
觀
護
人
在
法
院
中

所
提
出
之
報
告
，
不
是
不
受
重
棍
，
而
是
不
加
重
說
，
當

提
出
這
問
題
的
話
，
在
法
官
的
立
場
諧
，
根
本
不
加
重
說

，
則
我
們
觀
護
人
應
加
以
被
討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一
方
面
你

為
什
麼
不
重
說
我
們
所
提
出
的
意
見
，
反
過
來
，
你
說
我

們
不
加
重
現
，
我
們
應
經
常
檢
討
，
我
們
的
報
告
襄
'
是

}
小
是
合
乎
科
學
，
是
不
是
為
所
需
要
的
資
料
，
是
否
符
合

要
求
，
或
很
客
觀
，
我
們
的
分
析
是
不
是
很
得
當
，
而
我

們
所
提
的
意
見
，
是
不
是
符
合
我
們
矯
治
的
要
求
，
這
樣

于
兩
芳
面
進
行
是
非
常
值
得
重
眠
的
，
所
以
我
今
天
所
說

的
話
，
不
是
說
我
們
在
司
法
體
系
衷
，
不
要
求
他
們
重
靚

，
而
最
重
要
的
是
要
求
司
法
人
員
、
裁
判
人
員
要
給
我
們

調
查
的
機
會
，
現
在
很
多
司
法
官
，
根
本
不
給
我
們
調
查

，
不
給
我
們
調
查
的
話
，
根
本
沒
辦
法
插
手
，
根
本
不
重

視
我
們
所
提
的
意
見
。
司
長
在
犯
罪
問
題
研
究
中
心
，
不

妨
將
這
門
課
題
研
究
君
君
，
說
不
定
能
找
出
來
究
竟
是
不

受
重
視
或
不
加
重
說
，
兩
者
原
因
何
在
，
兩
者
共
同
努
力

，
可
能
對
此
種
現
象
有
所
改
進
。

第
二
點
要
特
別
搜
出
來
的
是
，
林
司
長
對
觀
護
制
度

非
常
重
說
，
並
且
從
少
年
觀
罷
工
作
發
展
至
成
年
觀
麓
，

現
在
由
成
年
觀
護
人
搶
任
保
護
管
束
工
作
，
但
是
我
在
大

學
上
課
的
時
候
，
都
強
調
不
但
要
建
立
成
年
觀
禮
工
作
，

也
應
該
建
立
成
年
觀
護
制
度
，
因
為
保
護
管
束
不
是
觀
護

制
度
的
全
體
，
因
為
觀
護
制
度
包
括
案
件
的
審
理
，
觀
護

人
對
他
的
個
性
、
背
景
、
身
心
理
各
方
面
加
以
調
查
分
析

，
援
供
裁
判
人
員
做
裁
判
的
重
要
參
考
資
料
。
根
接
我
們

提
供
的
意
見
，
如
果
交
付
保
護
管
束
的
話
，
才
執
行
保
護

管
束
，
而
執
行
保
護
管
束
僅
是
觀
護
制
度
中
的
一
部
分
，

因
為
觀
護
制
度
是
一
個
整
體
的
，
不
等
於
現
在
少
年
法
庭

中
的
觀
議
制
度
。
當
然
少
年
觀
護
制
度
是
否
很
完
善
是
另

外
一
回
事
，
但
至
少
從
案
件
中
的
調
查
，
案
件
分
析
，
提

供
少
年
法
庭
意
見
，
然
後
再
作
裁
判
，
再
交
付
保
護
管
束
，

至
少
這
是
個
完
整
的
，
希
望
不
要
以
為
有
了
成
年
觀
護
工

作
來
執
行
保
護
管
束
，
就
代
表
有
成
年
觀
證
制
度
了
。
當

然
任
何
一
個
制
度
均
非
一
關
可
及
而
是
漸
進
的
，
我
們
林

司
長
是
青
年
才
俊
，
並
且
工
作
很
努
力
，
很
多
創
造
性
，

前
膽
性
的
工
作
，
我
們
希
望
成
年
觀
護
工
作
也
能
儘
早
建

立
﹒
乙
方
面
求
人
家
重
棍
，
一
方
面
也
能
受
人
家
重
視
。

最
後
一
點
，
也
是
最
重
要
的
一
點
，
就
是
給
于
觀
禮

人
適
當
的
工
作
環
境
、
設
備
、
訓
練
及
研
究
，
因
為
人
的

問
題
非
常
被
雜
，
行
為
改
變
技
瀰
及
知
識
日
…
新
月
異
，
而
今

日
的
觀
護
工
作
能
真
正
產
生
觀
龍
欽
果
的
話
，
我
們
自
然

會
被
人
家
重
視
，
水
到
渠
成
，
任
何
問
題
便
可
解
決
，
上

述
所
言
是
否
正
確
，
希
望
大
家
多
多
指
敬
，
謝
謝
各
位
!

林
司
長
學
耀
發
言

•• 

我
經
常
的
被
周
教
授
所
領
導
，
因
為
我
們
是
多
年
好

友
，
給
我
許
多
指
教
。
我
一
定
會
照
教
授
的
錯
點
寶
貴
意

見
，
也
就
是
他
出
題
目
給
我
傲
，
我
能
在
我
的
崗
位
上
好

好
做
，
希
草
不
僅
在
做
觀
罷
工
作
，
而
且
能
開
展
申
華
民

國
健
全
的
觀
護
制
度
。

林
山
間
教
授
發
言

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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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認
為
招
牌
有
時
掛
得
太
大
的
時
脹
，
反
而
永
遠
達

不
到
效
果
，
所
以
我
有
一
點
看
法
與
周
教
授
的
兩
點
意
見

不
太
相
同
，
為
什
麼
呢
?
在
整
個
刑
事
司
法
體
系
里
，
法

官
老
是
高
高
在
上
，
那
麼
他
在
審
判
的
時
候
，
刑
法
第
五

十
七
條
的
量
刑
、
考
量
，
已
經
使
他
麻
煩
了
，
現
在
觀
護

人
一
侍
弄
來
調
查
報
告
，
他
到
底
要
不
要
參
考
呢
?
會
發
生

很
大
的
街
笑
，
我
想
我
們
是
不
是
將
招
牌
弄
小
一
點
，
放

認
為
成
年
觀
護
人
就
做
兩
點
，
一
個
是
宜
告
嚴
刑
者
的
社

會
性
處
遇
，
一
個
是
假
釋
出
獄
人
的
社
會
性
處
過
，
我
想

這
兩
點
好
好
掌
握
的
話
，
似
乎
不
要
把
少
年
觀
龍
的
觀
點

，
於
容
判
前
的
觀
察
提
供
審
判
者
裁
判
基
準
'
以
此
為
基

礎
建
立
起
來
，
則
中
國
的
觀
護
制
度
似
乎
比
較
能
夠
紮
貫

一
點
，
如
果
演
變
到
與
審
判
者
相
街
突
的
話
，
那
這
個
命

運
不
會
很
好
，
不
曉
得
周
教
授
以
為
如
何
?

周
家
歐
教
授
發
言

•• 



坦
白
地
說
，
觀
龍
制
度
的
來
源
主
要
是
美
國
，
剛
才

林
教
授
講
大
陸
法
系
，
因
為
這
個
原
凶
，
我
們
很
重
楓
林

教
授
所
言
，
我
們
適
用
中
學
法
系
，
但
事
質
上
，
我
們
基

本
精
神
均
諒
自
大
陸
法
系
。
臨
然
放
們
的
雕
龍
制
度
來
自

美
國
，
希
望
觀
龍
制
度
完
整
，
必
須
依
其
模
式
來
傲
，
大

陸
法
系
中
法
官
的
裁
量
佔
很
重
要
地
位
，
今
天
我
們
所
遭

遇
的
問
題
是
成
年
法
庭
根
本
不
能
接
受
觀
護
制
度
，
就
是

少
年
法
庭
亦
然
，
我
們
怯
官
強
調
審
判
獨
立
，
他
人
不
得

干
涉
，
當
觀
護
人
提
出
的
調
查
報
告
，
法
官
認
為
干
涉
審

判
獨
立
，
他
不
曉
得
觀
護
人
提
出
的
意
見
與
一
艘
人
提
出

的
意
見
根
本
是
兩
回
事
。

今
天
我
們
要
採
取
英
美
法
系
的
觀
護
型
態
，
但
叉
覺

得
大
陸
法
系
以
法
官
裁
量
為
主
的
思
想
，
使
法
院
體
系
發

生
了
問
題
，
這
些
問
題
非
本
次
會
議
所
能
解
決
，
留
待
以

按
有
機
會
再
討
論
。

林
司
長
崇
絡
發
言
•• 

非
常
謝
謝
林
教
授
與
周
教
授
寶
貴
的
意
見
，
我
一
定

接
受
兩
位
的
意
見
，
我
先
接
受
周
教
授
的
高
見
做
好
現
在

保
護
管
束
執
行
工
作
，
腳
踏
實
地
，
展
望
未
來
。
我
去
年

在
國
民
大
會
有
一
次
演
講
，
題
目
是
成
年
觀
禮
制
度
的
現

視
與
努
力
方
向
;
也
就
是
現
況
如
何
，
但
我
有
未
來
的
努

力
方
向
，
還
可
能
就
是
照
兩
位
教
授
的
高
見
去
傲
。

張
甘
休
教
授
發
言
•• 

拜
聽
兩
位
教
授
的
意
見
，
我
有
許
多
感
觸
，
保
護
管

束
在
我
們
的
少
年
法
已
經
成
為
對
少
年
犯
的
獨
立
處
分
(

管
訓
處
分
)
，
但
是
成
年
犯
還
沒
有
成
為
一
個
獨
立
的
處

分
，
法
官
不
能
夠
直
接
對
他
宣
付
保
護
管
來
，
此
一
癥
結

就
是
在
這
一
裊
，
只
是
得
以
保
護
管
來
代
替
其
他
保
安
處
分

之
執
行
，
或
接
刑
假
釋
的
保
護
管
束
。
我
們
觀
護
協
會
由

於
成
年
犯
的
觀
護
人
太
少
，
成
年
觀
龍
制
度
模
式
與
少
年

翻
在
制
皮
有
何
不
同
?
觀
護
協
會
各
分
會
如
何
儘
量
做
好

成
年
觀
誰
工
作
，
正
在
研
究
當
中
。
因
此
假
釋
人
保
護
管

束
的
賽
前
調
查
不
太
管
用
(
如
林
教
授
昕
一
盲
)
，
英
日
的

觀
護
制
度
(
觀
龍
人
)
吽
做

M
U
H
O
σ
旦
古
口
。
閃
閃
戶
口
叩
門
，
但

他
們
於
假
釋
前
一
二
一
個
月
住
進
監
獄
中
，
將
名
稱
改
為

苟
同
凹
的
。
且
認
自
己
缸
片
冊
。
月

2
月
，
如
果
執
行
成
年
觀
護
人
工

作
的
公
職
觀
護
人
不
狗
，
觀
護
協
會
可
以
支
援
。
至
於
觀

護
人
的
地
位
問
題
，
英
美
法
系
少
年
法
庭
本
身
沒
有
檢
察

官
，
出
觀
謹
人
取
代
檢
察
官
工
作
，
馬
主
任
認
為
其
地
位

介
於
推
事
與
書
記
官
之
間
，
我
個
人
認
為
地
位
應
同
是
一

體
的
，
也
只
有
建
立
閻
牆
外
的
觀
龍
制
度
，
刑
事
政
策
才

能
略
有
效
推
進
。
一
個
著
名
的
少
年
法
庭
法
官
會
言
.• 

如

果
一
個
觀
護
人
認
真
執
行
其
工
作
，
則
其
在
預
防
犯
罪
上

的
功
能
比
地
方
法
院
優
秀
的
檢
察
官
，
五
年
內
的
追
訴
所

得
更
有
其
獻
，
目
前
刑
事
政
策
講
求
刑
罰
經
濟
，
很
多
使

用
在
與
築
監
獄
，
增
建
監
獄
，
應
加
以
檢
討
改
進
。

林
秋
的
小
但
發
言

•• 

我
從
事
壺
北
少
年
觀
龍
所
觀
護
工
作
，
目
前
觀
護
工

作
著
重
戒
證
工
作
，
即
如
殺
人
等
重
罪
者
均
以
戒
謹
為
重

，
而
不
注
重
審
前
調
查
，
因
恐
怕
人
脫
逃
，
觀
護
所
到
底

應
著
重
鑑
別
或
戒
護
工
作
呢
?
甚
感
為
難
，
目
前
不
管
少

年
觀
謹
所
做
得
再
好
，
跑
了
一
個
人
便
被
記
過
;
少
年
監

獄
跑
掉
→
個
人
，
表
示
獄
長
做
不
好
，
馬
上
下
噩
，
使
我

們
不
曉
得
應
注
重
何
者
?
且
目
前
鑑
別
組
的
設
施
太
蓋
了

，
沒
有
談
話
室
，
像
我
們
的
報
告
為
何
不
受
重
跟
，
我
自

己
也
覺
得
很
慚
棍
，
原
因
何
在
;
第
一
，
我
們
的
專
業
知

識
不
足
，
如
精
神
方
面
，
我
們
便
無
法
鑑
定
，
必
捐
出
結
合

其
他
專
家
才
可
以
，
整
個
臺
簡
地
區
觀
護
所
只
有
蓋
北
有

一
個
精
神
科
醫
師
，
而
且
是
聘
任
不
是
專
任
，
我
建
議
司

長
，
目
前
在
從
事
此
方
面
工
作
者
大
抵
是
警
官
學
校
犯
防

系
畢
業
的
同
學
，
是
不
是
在
另
外
體
系
也
應
有
心
理
醫
師

的
設
置
，
並
擴
充
硬
體
的
設
備
;
第
一
了
觀
罷
工
作
除
了

保
護
管
束
以
外
，
交
付
保
護
管
束
，
為
何
觀
語
不
好
舟
，

此
情
形
如
山
社
恆
義
務
輔
導
人
員
志
麒
參
與
，
如
勵
友
中

心
，
馬
偕
醫
院
家
扶
中
心
等
，
他
們
都
很
希
望
為
社
會
付

出
→
份
力
量
，
但
法
律
然
此
銳
定
使
之
喪
失
機
會
，
如
果

我
們
能
將
此
年
輕
的
少
年
交
給
他
們
去
輔
導
，
即
可
解
決

觀
護
人
的
不
足
，
文
可
減
輕
觀
護
人
的
負
擔
，
應
是
兩
全

其
美
的
辦
法
，
謝
謝
各
位
!

宇
坤
煌
教
官
發
言
﹒
.

觀
護
人
社
會
地
位
的
肯
定
，
應
該
自
我
們
的
積
教
加

以
評
估
，
觀
誼
工
作
不
被
社
會
重
視
，
觀
護
人
的
社
會
地

位
非
常
崇
高
，
依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規
定
，
觀
護
人
薦
任

，

-
m書
記
官
的
考
試
腐
於
普
考
，
係
委
任
官
，
推
率
也
只

委
任
而
己
，
但
何
以
我
們
不
被
肯
定
，
我
想
我
們
的
績
欽

→
定
有
問
題
，
剛
剛
馬
主
任
所
授
，
每
位
觀
護
所
接
個
案

有
→
九
0
人
之
多
，
觀
證
人
所
能
做
的
文
有
多
少
，
值
得

懷
援
。
中
外
學
者
一
致
認
為
，
觀
護
人
所
承
受
的
個
案
應

是
五
十
至
七
十
人
，
目
前
我
們
以
三
倍
左
右
，
況
且
觀
護

人
從
容
前
調
查
至
最
後
輔
導
，
到
底
能
做
到
多
少
績
殼
，

應
加
以
考
究
，
我
們
應
設
法
減
少
受
觀
護
人
數
，
增
加
人

民
，
以
提
高
績
欽
且
受
人
肯
定
，
應
是
目
前
刻
不
容
輯
的

課
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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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司
長
總
結
•• 

我
們
期
待
者
在
張
理
事
長
領
導
下
的
中
華
民
國
觀
護

協
會
要
在
暑
假
召
開
少
年
法
制
研
討
會
，
在
那
時
我
們
將

有
比
較
充
裕
的
時
間
腸
所
欲
言
，
同
時
也
期
待
能
給
質
務

界
更
多
的
指
敬
。
最
後
，
我
們
大
家
都
知
道
目
前
觀
護
工

作
在
司
法
體
系
中
，
但
其
本
質
是
三
種
社
會
工
作
，
是
一

種
教
育
工
作
，
因
此
我
們
召
開
此
一
研
討
會
的
目
的
之
一

'
的
在
肯
定
組
護
工
作
在
犯
罪
防
治
中
的
功
能
，
我
們
成

年
觀
證
制
皮
能
有
放
推
展
，
有
放
防
治
犯
罪
，
有
放
防
治

犯
罪
就
能
建
立
安
和
樂
利
的
社
會
，
謝
謝
大
家
。




